台 灣 省 建 築 師 公 會

未申請勘驗先行施工之安全鑑定作業處理辦法

  90.12.25第十三屆第一次理監事主任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1、 依據內政部「研商關於起造人或承造人未依建築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申報勘驗即先行動工案件懲處執行疑義事宜」會議結論，本會接受承造人申請對未依規定申報勘驗部分樓層之安全鑑定報告書，訂定作業處理原則。

2、 鑑定作業完成之報告書以「安全鑑定報告書」出具之。

3、 鑑定作業工作項目如下：

(1) 初勘：鑑定人受理案件後，會同申請勘查現場，了解標的物現況估計鑑定費用，並通知申請人備妥所需之鑑定資料。

(2) 會勘：會同申請人核對以下工作項目：

1.申請人提供之資料：

(1)建照施工圖(或經監造建築師簽核與建照相同之施工圖)影本。

(2)材料品質檢驗證明(混凝土、鋼筋、型鋼等結構構材之材料)。

(3)鋼筋配置切結書。

2.結構體主要構造：

(1)構材尺寸：

舉凡柱、樑、版、牆、鋼架等結構尺寸應丈量並做成紀錄與施工圖尺寸校對，將結果詳列於報告中。(R.C樓版則可代表性與重要性抽查之)。

(2)配置：

   (Ⅰ)結構系統之配置與原施工圖核對，紀錄於報告中。

   (Ⅱ)柱樑、結構牆與版內鋼筋配置量應由承包廠商及其主任技師切結保證依圖施作外，鑑定人應於每一樓層中(或每300平方公尺面積內)最少各抽查一處，作成紀錄，如抽查時發現與原施工圖不符時，應最少再抽查

同類構材三處比對之。

(3)使用材料品質：

   (Ⅰ)鋼筋混凝土構造：

a. 混凝土：

混凝土應由承包廠商提出經其主任技師簽署之強度報告書，並證明使用於該工程，鑑定人除查核其結果外，並依國家標準及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作鑽心試體試驗，檢測混凝土強度，必要時加作氯離子含量分析。

b. 鋼筋：

鋼筋應由承包廠商提出經其主任技師簽署之試驗報告，並經並證明使用於該工程，鑑定人查核其結果。

            (Ⅱ)鋼構造：

各類型鋼材之數量及尺寸應丈量並作成紀錄與原施工圖校對，強度則與鋼筋查核方式同，至於接頭則應抽查，以指定位置由承包廠商直接委由具資格之非破壞檢驗機構檢查後，鑑定人查核其結果。

(4)依照上述檢驗及核對研判結構強度。

(3) 結論與建議：

評估是否符合規定應寫於報告結論中，如不符合時，建議申請人修正後覆檢。

4、 安全鑑定報告書內所附結構強度證明文件，出具單位應採用經國家實驗室認證者、學術機構或經所屬建築管理機關核備之鑑定機構為原則。

5、 報告書規格參考安全鑑定書寫方式。

6、 鑑定費用收費標準按安全鑑定方式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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